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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LS99/05-06號文件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  
 

訂明授權所授權、規定或訂定的事宜  
 

 
  在法案委員會 2006年 6月 19日會議上，委員審議《截取通訊及
監察條例草案》(下稱 “《監察條例草案》”)第 29及 30條所訂的訂明授權
將會授權、規定或訂定的事宜。一名委員要求提供資料，說明《聯合

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草案》 (下稱 “《反恐條例草案》 ”)建議賦予獲
授權人員何種權力。  
 
2.  除截取及使用監察器材外，《監察條例草案》第 29條規定訂
明授權載有若干條款或授權進行若干事宜如下：⎯⎯  
 

(a) 作出任何合理地需要作出的事情，以掩飾授權進行或規定進
行的行為 (第 (3)款 )； 

(b) 干擾任何財產 (第 (4)款 )； 
(c) 有權規定訂明授權所指明的任何人提供該授權所指明的為執

行該授權而提供的協助 (第 (5)款 )；  
(d) 裝設、使用及維修任何須予使用以截取的器材或任何授權使

用的監察器材 (第 (6)(a)款 )； 
(e) 進入 (在有需要時可使用武力進入 )任何處所，以進行授權進行

或規定進行的任何行為 (第 (6)(b)款 )； 
(f) 截取為截取授權截取的任何通訊而需要截取的任何通訊 (第

(6)(c)款 )；及 
(g) 向任何人提供將會用以識別通訊的地址、號碼、儀器或其他

因素 (第 (6)(d)款 )。  
 
3.  《監察條例草案》第 30條規定，訂明授權進一步授權從事為
進行根據該授權而授權進行或規定進行的事情的目的而需要從事的任

何行為，該等行為包括：⎯⎯  
 

(a) 取出授權使用的器材； 
(b) 裝設、使用、維修及取出該等器材的任何增強設備； 
(c) 為裝設、維修或取出該等器材或增強設備，而將任何運輸工

具或物體暫時從處所移走，並將該運輸工具或物體置回該處

所； 
(d) 為裝設、維修或取出該等器材或增強設備而破開任何物件； 
(e) 將該等器材或增強設備連接至任何電源，並使用來自該電源

的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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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將該等器材或增強設備連接至可用以傳送資料的任何物體或

系統，並使用該物體或系統；及 
(g) 為執行該訂明授權而提供協助。 

 
4.  《反恐條例草案》附表 2就獲授權人員取得證據及資料作出規
定，附表 3則就懷疑是恐怖分子財產的財產的檢取及扣留訂定條文。附
表 2規定獲授權人員：⎯⎯  
 

(a) 可要求任何人提供其管有或控制的資料，或交出其管有或控
制的物料；及 

(b) 可申請發出搜查手令。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拒絕或沒有遵從有關要求，即屬犯罪。 
 
5.  《反恐條例草案》附表 3訂明獲授權人員具有下述權力：⎯⎯  
 

(a) 有權搜查、檢取及扣留懷疑是恐怖分子財產的財產； 
(b) 有權破啟獲授權人員獲賦權進入及搜查的任何地方或處所的

任何內外門戶； 
(c) 有權強行登上該人員獲賦權登上及搜查的任何船舶、飛機、

車輛或鐵路列車； 
(d) 有權將妨礙該人員獲賦權作出的任何進入、搜查、檢查、檢

取、移走或扣留的任何人或物品，以武力移走； 
(e) 有權扣留每一名在該人員獲賦權搜查的任何地方或處所內發

現的人，直至該地方或處所被搜查完畢為止；及 
(f) 有權扣留每一名在該人員獲賦權搜查的任何船舶、飛機、車

輛或鐵路列車上的人，並阻止任何人接近或登上該船舶、飛

機、車輛或鐵路列車，直至該船舶、飛機、車輛或鐵路列車

被搜查完畢為止。 
 
6.  《反恐條例草案》附表 2及附表 3全文載於附件。除了在有需
要時以武力進入處所的權力之外，《監察條例草案》並未就《反恐條

例草案》建議訂定的任何權力作出規定。  
 
7.  委員諒會記得，《反恐條例草案》於 2002年 7月恢復二讀辯論
時，政府當局動議以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刪除附表 2及 3，並同意依
據現有法例所訂的調查、檢取及扣留權力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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